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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情况 

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

律、行政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（二）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宝钢股份”）

《公司章程》第 112 条规定：代表 1/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、1/3 以

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及法律、法规、部门规章等规定认可的其他人可

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。 

《公司章程》第 117 条第二款规定：董事会临时会议在保障董

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，董事会将拟议的决议以书面方式发给所

有董事，且签字同意该决议的董事人数已达到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本

章程规定的作出该决议所需的人数的，则可形成有效决议。 

根据邹继新、张锦刚、姚林龙、谢荣董事提议，公司第七届董

事会根据上述规定，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临时董事会。 

公司于 2020年 11月 21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董事

会的通知及会议资料。 

（三）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9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9名。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下决议： 

（一）批准《关于成立宝山工业气体分公司的议案》 

为对接中国宝武气体产业专业化整合工作，公司成立宝山工业气

体分公司，承接宝山基地能源环保部动力分厂制氧单元的业务、资产

和人员。 

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。 



证券代码：60001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宝钢股份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68 

- 2 - 
 

（二）批准《关于 2020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公司预计 2020 年 12 月向欧冶工业品股份有限公司采购资材备

件，预计发生交易金额 22 亿元人民币。详情请参见公司于 2020 年

11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（公告编号：临

2020-069）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对此议案发

表了独立意见。 

关联董事张锦刚、姚林龙、罗建川回避表决本议案，全体非关联

董事同意本议案。 

 

（三）批准《关于马钢集团现金增资宝武炭材的议案》 

根据中国宝武专业化整合要求，中国宝武控股子公司马钢集团通

过非公开协议方式，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宝武炭材现金增资 6亿元，增

资完成后，宝武炭材股权结构为宝钢股份 88.58%，马钢集团 11.42%

（最终持股比例以经备案的宝武炭材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准）。 

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对此议案发

表了独立意见。 

关联董事张锦刚、姚林龙、罗建川回避表决本议案，全体非关

联董事同意本议案。 

 

（四）批准《关于南通宝钢钢铁有限公司地块不动产被政府征

收相关事项的议案》 

公司下属南通宝钢钢铁有限公司地块土地、房屋等不动产将由

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征收，征收补偿价格不得低于经备案的被征

收资产的评估价值。 

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。 

 

（五）批准《关于武钢有限新建连续热处理线项目的议案》 

为优化青山基地热轧产品结构，提高产品竞争力和盈利水平，公

司全资子公司武汉钢铁有限公司投资新建连续热处理生产线。 

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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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20年 11月 25日 


